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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程序與技術》 
一、為有效規範食品安全衛生，保障人民飲食安全與身體健康，若立法院修改「食品安全衛生管理

法」，其中條文規定：「因本條例課處之罰鍰，應提撥一定比例專款，專用於食品安全衛生等

管理事項；其分配、提撥比例及運用等事項之辦法，由衛生福利部會同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及財

政部定之。」衛生福利部因此會同相關機關訂定「食品安全衛生違規罰鍰收入分配及運用辦

法」，其中復有條文規定：「各級政府對於處理食品安全衛生人員應給予適當獎勵。前項獎勵

方式及預算，由各級政府依其權責分別定之。」 

如前述相關法規經立法通過，及公布施行，甲縣因此而欲為該縣之「處理食品衛生安全人員獎

勵金分配」發布自治法規，其中亦擬一併包括相關執行人員對違規行為之舉發以及執行有關行

政懲處與獎勵等事項。 

請就上述事實為基礎，回答下列問題： 

(一)此一「自治法規」應以「自治條例」抑或「自治規則」之方式為之？（15分） 

(二)請分別說明若以「自治條例」或「自治規則」方式制定，應分別經過何種立法程序始生效

力？（20分） 
附錄法條：地方制度法 

第25條：「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得就其自治事項或依法律及上級法規之授權，制定自治法

規，自治法規經地方立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行政機關公布者，稱自治條例；自治法規由地方行政機關

訂定，並發布或下達者，稱自治規則。」 

第27條第1項：「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就其自治事項，得依其法定職權或法

律、基於法律授權之法規、自治條例之授權，訂定自治規則。」 

試題評析 本題之考點，在於地方制度法第28條至第31條。 

考點命中 《立法程序與技術》，徐政大編撰，高點‧高上出版，頁A-92。 

 

答： 
(一)甲縣應以自治條例規範 

地方制度法第28條規定：「下列事項以自治條例定之：一、法律或自治條例規定應經地方立法機關議決

者。二、創設、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利義務者。三、關於地方自治團體及所營事業機構之組

織者。四、其他重要事項，經地方立法機關議決應以自治條例定之者。」準此以解，甲縣因此而欲為該縣

之「處理食品衛生安全人員獎勵金分配」發布自治法規，其中亦擬一併包括相關執行人員對違規行為之舉

發以及執行有關行政懲處與獎勵等事項，應以自治條例定之。 

(二)自治條例與自治規則之立法程序 

1.自治條例 

自治條例經各該地方立法機關議決後，如規定有罰則時，應分別報經行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

發布；其餘除法律或縣規章另有規定外，直轄市法規發布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轉行政院備查；縣

（市）規章發布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備查；鄉（鎮、市）規約發布後，應報縣政府備查。 

自治條例經地方立法機關議決後，函送各該地方行政機關，地方行政機關收到後，除法律另有規定，或

依第39條規定提起覆議、第43條規定報請上級政府予以函告無效或聲請司法院解釋者外，應於三十日內

公布。 

2.自治規則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訂定之自治規則，除法律或自治條例另有規定外，應於

發布後依下列規定分別函報有關機關備查： 

(1)其屬法律授權訂定者，函報各該法律所定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2)其屬依法定職權或自治條例授權訂定者，分別函送上級政府及各該地方立法機關備查或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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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有效遏阻酒醉駕車，甲直轄市擬制定相關自治條例，較中央之「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為

更嚴格之規定。其中規定酒精濃度超過規定標準，則將較中央對於酒駕罰鍰基準為「多一倍」

處罰。除此之外，亦有其他相關處罰規定，例如汽車所有人明知駕車者有飲酒，而仍將汽車借

給他人而被查獲、或同車乘客（成年且有駕熙）未勸阻酒駕者；及販賣酒精性飲料之特種行業

或餐廳等行業，未設置代客叫車告示牌者，都將予以處罰。 

請附具理由回答下列問題： 

(一)就該自治條例中「酒精濃度超過規定標準，則將較中央對於酒駕罰鍰之基準為多一倍處

罰」規定，是否有牴觸中央法律？（15分） 

(二)本自治條例報行政院核定時，行政院認為有若干條文違法，則行政院可為何種處置？又對

直轄市之此種處置，甲直轄市對此有何法律救濟途徑？（20分） 
附錄法條 

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35條第1項：「汽車駕駛人，駕駛汽車經測試檢定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1萬5千元以上9萬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車及吊扣其駕駛執照1年；附載未滿12歲兒童或因而

肇事致人受傷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2年；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不得再考領： 

一、酒精濃度超過規定標準……（下略）」 

試題評析 本題之考點，在於援引地方制度法第30條與釋字第627號解釋分析本案。 

考點命中 《立法程序與技術》，徐政大編撰，高點‧高上出版，頁A-92。 

 

答： 
(一)自治條例有無牴觸中央法律之探討 

地方制度法第30條第1項規定：「自治條例與憲法、法律或基於法律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例牴

觸者，無效。」準此以解，依題所示，本件甲直轄市擬制定相關自治條例，較中央之「道路交通管理處罰

條例」為更嚴格之規定。其中規定酒精濃度超過規定標準，則將較中央對於酒駕罰鍰基準為「多一倍」處

罰。除此之外，亦有其他相關處罰規定，例如：汽車所有人明知駕車者有飲酒，而仍將汽車借給他人而被

查獲、或同車乘客（成年且有駕照）未勸阻酒駕者；及販賣酒精性飲料之特種行業或餐廳等行業，未設置

代客叫車告示牌者，都將予以處罰，此一規定，已明白牴觸中央法令。 

(二) 

1.行政院之處置 

地方制度法第30條規定：「自治條例與憲法、法律或基於法律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例牴觸

者，無效（第1項）。第1項及第2項發生牴觸無效者，分別由行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縣政府予以函

告。第3項發生牴觸無效者，由委辦機關予以函告無效（第4項）。」準此以解，行政院所得採取處置為

函告無效。 

2.直轄市之救濟 

地方自治團體對函告無效之內容持不同意見時，應視受函告無效者為自治條例或自治規則，分別由該地

方自治團體之立法機關或行政機關，就事件之性質聲請本院解釋憲法或統一解釋法令。有關聲請程序分

別適用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8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於此情形，無同法第9條規定之適用。 

 

三、為合理抑制房價，主管機關擬立法規範，對個人持有超過3戶之「自用住宅」課予較高稅賦。 

(一)請對「自用住宅」作法條之「立法定義」，並說明立法理由。（15分） 

(二)請說明本法可能尚應有那些規範事項，就其中一個內容擬定具體法條，並說明其立法理

由。（15分） 

試題評析 本題之考點，在於透過立法技術來草擬法律內容。 

考點命中 《立法程序與技術》，徐政大編撰，高點‧高上出版，頁5-2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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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一)自用住宅之定義 

定義規定，又稱「規約定義」，係指立法者在法律條文之中，對於該法所使用之詞語加以定義。定義規定

之目的，在於特定或規約一個詞語的意義。 

1.定義規定 

(1)名稱性的定義 

又稱同義詞界說，係以常見之名稱來解釋新創之詞語。例如：兵役法施行法第6條第1項：「所稱在鄉

軍人，同於兵役法及本法所稱後備軍人」。 

(2)內涵性的定義 

亦稱為意合界說或類差界說，係以揭示概念內涵之方式，來定義法律中所使用之詞語。 

(3)外延性的定義 

又稱為列舉例示界說，以列舉或例示之方式，指來定義法律中所使用之詞語。它的句式形式為：「本

法所稱……，為……。」例如：票據法第1條規定：「本法所稱票據，為匯票、本票、支票」。又如，

兵役法第3條規定：「本法所稱兵役，為軍官役、士官役、士兵役」。 

2.條文內容 

本法所稱「自用住宅」，係指非供營業使用且由所有權人及其四親等內血親或三親等內姻親所居住之住

宅。 

3.立法理由 

為使本法之自用住宅之內涵得以確立其內涵，援規定非供營業使用且由所有權人及其四親等內血親或三

親等內姻親所居住之住宅為自用住宅。 

(二)規範內容 

例如：主管機關。 

1.條文內容 

本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前項主管機關，應指

定專責機關辦理住宅業務。 

2.立法理由 

為明文確立本法之執行機關，使住宅事務得以順利推動，並達成立法目的，以落實居住正義，援規定主

關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